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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德昌电子有限公司 

排污许可自行监测方案 

 

一、 企业概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汕尾德昌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01 月 04 日，注册地址位于广东省汕尾市城

区红草镇埔边工业区，建设生产厂房 3 栋、仓库 1 栋，建设面积共为 27190 平方米。根

据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》（HJ 819-2017），公司根据实际生产情况，查清本

单位的污染源、污染物指标及潜在的环境影响，制定了本公司环境自行监测方案。 

（二）排污情况 

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有生活污水、车间废水。生活污水经隔油池+化粪池处理

后，进入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处理，达到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 26—2001）

中的第二时段一级标准排入厂外排洪沟，进入南海；车间废水排至厂内综合污水处理站

处理，厂内综合污水处理站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到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 

26—2001）第二时段一级标准、电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4/1597-2015 严者后排入厂

外排洪沟，进入南海。 

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气包括有组织废气和无组织废气。有组织废气包括电镀废气、

长炉废气、注塑废气、食堂油烟。电镀废气经喷淋洗涤废气处理塔后达到标准，从一根

15m高的排气筒（编号为DA001）排放；长炉废气从一根 15m高的排气筒（编号为DA002）

排放；注塑废气从三根 15m 高的排气筒（编号为 DA003~DA005）排放；食堂油烟经 20m

高的排放口（编号 DA006）排放。无组织废气包括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时的臭气，厂界

VOC。厂界噪声每季度监测一次。 

 

二、 企业自行监测开展情况说明 

我公司自行监测采用自动监测和手动监测，监测内容为： 

1. 预处理排放口（DW001）：流量；  

2. 生产废水总排口（DW004）：化学需氧量,氨氮（NH3-N）,总氮（以 N计），总磷，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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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，总锌，氟化物（以 F-计），流量； 

3. 生活污水排放口（DW002）：PH 值，化学需氧量,氨氮（NH3-N），五日生化需氧量，悬浮物； 

4. 电镀废气排放口（DA001）：氟化物、氯化氢、硫酸雾； 

5. 长炉废气排放口（DA002）、注塑废气排放口（DA003~DA005）：非甲烷总烃； 

6. 食堂油烟排放口（DA006）：油烟； 

7. 无组织废气：臭气浓度；厂区内：非甲烷总烃；厂界：非甲烷总烃，挥发性有机物，

硫酸雾，氯化氢。 

8. 厂界噪声：每季度一次。 

说明：以上废水、废气排放口编号均为排污许可编号，下同。 

 

三、 监测方案 

（一）废水监测方案 

废水排放口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详见表 1。 

表 1 废水排放口监测内容一览表 

排放口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

DW001 

预处理排放口 
流量 预处理排放口 2h/次 自动监测 

DW004 

生产废水总排

口 

化学需氧量 生产废水总排口 2h/次 自动监测 

氨氮 生产废水总排口 2h/次 自动监测 

总氮（以 N 计） 生产废水总排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总铜 生产废水总排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总锌 生产废水总排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氟化物（以 F-计） 生产废水总排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总磷（以 P 计） 生产废水总排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流量 生产废水总排口 2h/次 自动监测 

DW002 

生活污水排放

口 

PH 生活污水排放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五日生化需氧量 生活污水排放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化学需氧量 生活污水排放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氨氮（NH3-N） 生活污水排放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悬浮物 生活污水排放口 1 次/月 手动监测 

废水排放口各监测因子的样品采样、保存、监测方法、检测仪器及质控措施情况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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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。 

表 2 废水排放口各监测因子的样品采样、保存、监测方法、检测仪器 

及质控措施一览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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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水各污染因子排放限值执行标准见表 3。 

表 3 废水各污染因子排放限值执行标准 

排放口 序号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

DW004 

生产废水总排

口 

1 化学需氧量 80mg/L  

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 26—2001）的第

二时段一级标准和《电镀

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DB 

44/1597- 2015)较严值 

2 氨氮 10mg/L 

3 总氮（以 N 计） 20mg/L 

4 总铜 0.5mg/L 

5 总锌 1.0mg/L 

6 总磷 0.5mg/L 

7 氟化物（以 F-计） 10mg/L 

DW002 

生活污水排放

口 

8 PH 6-9 

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 26—2001）的第

二时段一级标准 

9 氨氮（NH3-N） 10mg/L 

10 化学需氧量 90mg/L 

11 五日生化需氧量 20mg/L 

12 悬浮物 60mg/L 

 

（二）废气有组织监测方案 

1、废气有组织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4。 

表 4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监测内容一览表 

排放口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

电镀废气排放口 

DA001 

氟化物 

电镀废气排放口 

1 次/半年 手动监测 

氯化氢 1 次/半年 手动监测 

硫酸雾 1 次/半年 手动监测 

长炉废气排放口 

DA002 
非甲烷总烃 长炉废气排放口 1 次/半年 手动监测 

注塑废气排放口 1# 

DA003 
非甲烷总烃 注塑废气排放口 1# 1 次/半年 手动监测 

注塑废气排放口 2# 

DA004 
非甲烷总烃 注塑废气排放口 2# 1 次/半年 手动监测 

注塑废气排放口 3# 

DA005 
非甲烷总烃 注塑废气排放口 3# 1 次/半年 手动监测 

食堂油烟排放口 

DA006 
油烟 食堂油烟排放口 1 次/半年 手动监测 

2、废气有组织排放各监测因子的样品采样、保存、监测方法、检测仪器 

及质控措施等情况见表 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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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废气有组织排放口各监测因子的 

样品采样、保存、监测方法、检测仪器及质控措施一览表 

 

3、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执行标准见表 6。 

表 6 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执行标准 

序号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

1 氟化物 9.0mg/Nm
3
 

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 

27—2001） 
2 氯化氢 100mg/Nm

3
 

3 硫酸雾 35mg/Nm
3
 

4 非甲烷总烃 80mg/Nm
3
 

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排放标准

DB44/ 2367—2022 

5 油烟 2.0mg/Nm
3
 

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（试行）》(GB 

18483-200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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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废气无组织监测方案 

1、废气无组织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7。 

表 7 废气无组织污染源监测内容一览表 

排放源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

注塑车间 非甲烷总烃 厂区内 1 次/年 手动监测 

污水处理设施 臭气浓度 厂界 1 次/年 手动监测 

生产设施 硫酸雾 厂界 1 次/年 手动监测 

生产设施 氯化氢 厂界 1 次/年 手动监测 

生产设施 非甲烷总烃 厂界 1 次/年 手动监测 

生产设施 非法性有机物 厂界 1 次/年 手动监测 

 

2、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方法及依据情况见表 8。 

表 8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方法及依据一览表 

序

号 
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

1 非甲烷总烃 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象色谱法》

（HJ/T38-2017） 

2 臭气浓度 《空气质量 恶臭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》（ GB T 14675-1993） 

3 硫酸雾 《固定污染源废气 硫酸雾测定 离子色谱法（暂行）》（HJ 544－2009） 

4 氯化氢 
《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》（HJ 549-2016 代替 HJ 

549-2009） 

5 
挥发性有机

物 

《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、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象色谱法》

（HJ/T38-2017） 

 

3、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执行标准见表 9。 

表 9 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执行标准 

类别 序号 监测项目 执行标准限值 执行标准 

废气-厂区内 1 非甲烷总烃 

6 mg/Nm3 

（监控点处 1 小时平

均浓度值） 
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综

合排放标准 DB44/ 

2367—2022 
20 mg/Nm

3 

（监控点处任意一次

浓度值） 

废气-厂界 2 臭气浓度 20 
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

(GB14554-93) 

废气-厂界 3 硫酸雾 1.2 mg/Nm3 
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 27—20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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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气-厂界 4 氯化氢 0.2 mg/Nm3 
《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 27—2001） 

废气-厂界 5 挥发性有机物 2.0 mg/Nm3 

《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

化合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44/814-2010） 

 

（四）噪声监测方案 

1、噪声监测项目及监测频次见表 10。 

表 10  噪声污染源监测内容一览表 

排放源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监测方法 

厂区 噪声 厂界东 1 次/季度 手动监测 

厂区 噪声 厂界南 1 次/季度 手动监测 

厂区 噪声 厂界西 1 次/季度 手动监测 

厂区 噪声 厂界北 1 次/季度 手动监测 

 

2、噪声监测方法及依据情况见表 11。 

表 11 噪声监测方法及依据一览表 

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

1 噪声 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GB12348-2008 

 

3、噪声监测结果执行标准见表 12。 

表 12 噪声监测结果执行标准 

监测项目 
生产时段 

执行排放标准名称 
厂界噪声排放限值 

昼间 夜间 昼间 dB(A) 夜间 dB(A) 

噪声 06 至 22 22 至 06 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

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 

65 55 

 

（五）排污许可总量信息 

废水排污许可总量信息：总氮 2.126 吨/年，氨氮 1.063 吨/年，COD 8.504 吨/年。 

废气仅许可排放浓度，无许可总量。 

 

四、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

我司监测点位示意图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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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生产废水监测点位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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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生活废水监测点位示意图 

 



-11- 

 

 

图 3 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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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

 

 

图 5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监测点位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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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 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

 

五、监测信息公开 

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的内容及方式按照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（环境保

护令第 31 号）及《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发[2013]81

号）执行。 

 


